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职务：经理
受委托人：

姓名：孙文杰
  公司：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职务：营销经理    电话：18618155698
现委托受委托人在我司与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作为我方委托诉讼代理人。
    委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代为立案参加庭审，代为提出、承认、变更或撤销诉讼请求；提起反诉、上诉；接受调解或自行和解；代为参加庭审；提起上诉；提交或接收法律文书；申请执行等。 

受委托人在委托权限内的代理行为，委托人均予承认，并承担法律责任。

委托人：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9日
